
全 一 

| 我 们 努 力 提 供 准 确 的 条 约 信 息 并 定 期 核 查 、 更 新 , 

但 仍 难 以 保 证 数 据 库 中 的 条 约 信 息 与 条 约 正 式 文 本 完 
致 。 对 于 使 用 本 数 据 库 借 恳 可 能 导 致 的 损 失 或 法 

, 律 纠 纷 , 我 们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。 感 谢 您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。 
仁 命 邹 团 国 芸 春 助 政 英 加 命 团 竖 命 加 吊 团 动 相 弛 改 团 江 、 些 丞 、 东 欠 欠 欠 欠 行 一 人 医 》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加 拿 大 政 府 

关 于 促 进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的 协 定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加 拿 大 政 府 ( “ 缔 约 双 方 “ ) , 

进 一 步 认 识 到 霁 要 依 据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原 则 促 进 投 资 ; 

希 望 

达 成 

平 等 互 利 基 础 上 加 强 两 

协 议 如 下 : 

经 济 合 作 ;



第 一 部 分 

第 一 条 

定 义 

在 本 协 定 内 : 

一 、 “ 投 资 “ 一 词 系 指 : 

( 一 ) 一 家 企 业 ; 

( 二 ) 企 业 中 的 股 份 、 股 票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参 股 ; 

( 三 ) 债 券 、 倌 用 债 券 和 企 业 的 其 他 债 务 工 具 ; 

( 四 ) 对 一 家 企 业 的 贷 款 

1 当 这 家 企 业 附 属 于 投 资 者 , 或 

2., 当 此 贷 款 的 原 始 到 期 时 限 至 少 为 三 年 ; 

( 五 ) 尽 管 有 上 述 第 ( 三 ) ( 四 ) 分 款 规 定 , 对 金 融 机 构 的 

贷 款 或 金 融 机 构 发 放 的 债 务 证 券 只 有 在 该 货 款 或 债 务 证 券 被 该 金 

融 机 构 所 在 的 缔 约 方 视 为 监 管 资 本 仪 才 是 投 资 ; 

( 六 ) 在 企 业 中 的 一 项 权 益 , 该 权 益 能 使 所 有 者 分 享 该 企 业 

的 收 入 或 者 利 润 ; 

( 七 ) 在 企 业 中 的 一 项 权 益 , 该 权 益 能 使 所 有 者 在 该 企 业 解 

散 时 荻 得 资 产 分 配 ; 

( 八 ) 由 于 向 缔 约 一 方 境 内 投 入 用 于 该 境 内 经 济 活 动 的 资 本 



或 其 他 资 源 而 产 生 的 权 盐 , 例 如 : 
1, 依 据 涉 及 投 资 者 的 财 产 存 在 于 缔 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合 

同 , 包 括 交 钥 匙 或 建 筑 合 同 , 或 对 勘 探 和 开 札 石 油 或 者 其 他 自 
然 资 源 的 特 许 权 , 或 

“ 2. 依 据 报 酬 主 要 取 决 于 企 业 的 产 量 、 收 入 或 者 利 润 的 合 
同 : 

( 九 ) 知 识 产 权 ; 以 及 
( 十 ) 其 他 任 何 出 于 商 业 目 的 取 得 或 使 用 的 有 形 或 无 形 、 可 

移 动 或 不 可 移 动 的 财 产 和 相 关 财 产 权 利 ; 
但 下 述 第 ( 十 一 ) 分 款 、 第 ( 十 二 ) 分 款 中 不 涉 及 第 ( 一 ) 

分 款 至 第 ( 十 ) 分 款 规 定 权 益 的 情 形 不 是 投 资 : 
( 十 一 ) 金 钱 请 求 权 , 此 请 求 权 仅 来 源 于 
1 销 售 商 品 或 服 务 的 商 业 合 同 , 或 
与 一 项 商 业 交 易 有 关 的 授 借 , 例 如 贸 易 融 资 , 除 了 第 

( 四 ) 分 敦 涵 盖 的 货 款 以 外 ; 或 
( 十 二 ) 其 他 任 何 金 钱 请 求 权 : 
二 、 就 任 一 缔 约 方 而 言 , * 投 资 者 “ 指 寻 求 从 事 , 正 在 从 事 

或 者 已 经 从 事 一 项 涵 盖 投 资 的 | 
( 一 ) 根 据 缔 约 一 方 法 律 拥 有 其 公 民 身 份 或 永 久 居 民 身 份 , 

目 不 拥 有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公 民 身 份 的 任 何 自 然 人 : 
( 二 ) 本 条 第 十 款 第 ( 一 ) 分 款 定 义 的 任 何 企 业 : 

“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投 资 者 定 义 中 的 “ 寻 求 从 事 “ 和 “ 步 在 从 事 “ 仅 适 用 于 第 五 条 。



三 、 “ 绵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“ 指 被 该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直 接 或 
闭 接 地 拥 有 或 控 制 的 投 资 ; 

四 、 对 于 缔 约 一 方 来 说 , “ 涵盖 投 资 “ 指 本 协 定 生 效 时 缔 约 
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该 缔 约 方 境 内 已 存 在 的 投 资 , 或 投 资 者 在 此 后 根 
其 法 律 法 规 获 准 的 投 资 。 该 投 资 包 括 资 本 或 其 他 资 源 的 抛 入 , 

收 益 或 利 涓 的 预 期 , 或 者 风 险 的 承 担 : 
五 、 “ 收 益 “ 系 指 由 投 资 产 生 的 款 项 , 特 别 是 指 , 但 是 不 限 

于 , 利 涧 、 资 本 利 得 、 分 红 、 利 息 、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、 实 物 回 报 戟 
其 他 收 入 : 

六 、 “ 措 施 “ 包 括 任 何 法 律 、 法 规 、 规 定 、 程 序 、 决 定 、 要 
求 、 朱 政 行 为 或 实 践 : 

七 、 “ 现 存 措 施 “ 指 本 协 定 生 效 时 已 存 在 的 措 施 : 
八 、 “ 金 融 服 务 “ 应 与 《 服 务 宽 易 总 协 定 》 金 融 服 务 附 件 中 

第 五 款 (a) 项 具 有 相 同 色 义 : 
九 、 “ 金 融 机 构 “ 挡 任 何 金 融 中 介 或 其 他 被 授 权 开 展 业 务 的 

企 业 , 该 企 业 被 作 为 金 融 机 构 依 据 其 所 在 地 的 缔 约 方 的 法 律 进 行 
管 理 或 监 管 : 

十 、 “ 企 业 “ 指 
( 一 ) 根 据 缔 约 一 方 法 律 组 成 或 组 织 的 任 何 实 体 , 例 如 公 共 

机 构 、 公 司 、 基 金 会 、 代 理 、 合 作 社 、 信 托 、 社 团 、 协 会 和 类 仝 
实 体 , 以 及 私 人 公 司 、 企 业 、 合 伙 、 机 构 、 合 资 企 业 和 组 织 , 不 
沙 是 否 以 盈 利 为 目 的 、 也 不 论 其 费 任 是 有 限 责 任 还 是 其 他 形 式 : 



以 及 

( 二 ) 任 何 此 类 实 体 的 分 支 机 构 ; 

十 一 、 “ 知 识 产 权 “ 指 版 权 和 相 关 权 利 、 商 标 权 、 专 利 权 、 

半 导 体 集 成 电 路 布 图 设 计 权 、 商 业 秘 密 权 、 植 物 新 品 种 权 、 地 理 

标 志 权 和 工 业 设 计 权 ; 
ml 

bm 圆 

十 二 

十 

“ 保 密 信 息 “ 指 商 业 保 密 信 悦 和 设 有 借 恒 特 许 权 限 或 

其 他 原 因 受 保 护 以 防 泄 漏 的 借 息 : 

“ 争 端 投 资 者 “ 指 依 据 第 二 十 条 提 出 诉 求 的 投 资 者 ; 

“ 争 端 缔 约 方 “ 指 依 据 第 二 十 条 提 起 的 诉 求 所 针 对 的 

一 个 缔 约 方 ; 

十 五 、 

v 

十 七 、 

的 《 解 决 
十 八 、 

“ 争 端 方 “ 指 争 端 投 资 者 或 争 端 缔 约 方 : 

“ICSID“ 指 解 决 投 资 争 端 国 际 中 心 ; 

《ICSID 公 约 》 指 于 1965 年 3 月 18 日 在 华 盛 顿 签 暑 

家 与 他 国 国 民 之 间 投 资 争 端 公 约 》 : 

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指 《 解 决 投 资 争 端 国 际 中 心 

秘 书 处 程 序 管 理 的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及 其 中 的 附 录 C ( 仲 裁 ) , 由 

行 政 理 事 会 于 2002 年 9 月 29 日 批 准 , 历 经 多 次 修 正 ; 

十 九 、 

二 十 、 

“ 仲 裁 庭 “ 指 根 据 第 三 部 分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; 

《UNCITRAL 仲 裁 规 则 》 指 联 合 国 大 会 1976 年 12 月 

15 日 批 准 , 历 经 不 时 修 改 的 《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仲 裁 

规 则 》 : 

二 十 一 、《WT0 协 定 》 指 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 在 马 拉 喀 什 签



署 的 《 建 立 世 界 赋 易 组 织 马 拉 嘟 什 协 定 》: 
zm mmm 

m a 
E Com 万 

对 于 加 拿 大 而 言 , 系 指 : 

( 一 ) 加 拿 大 行 使 主 权 的 领 陆 , 领 空 , 内 水 和 领 海 ; 

( 二 ) 依 照 《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》 (UNCLOS ) 第 五 部 分 由 其 
司 内 法 确 定 的 加 拿 大 专 属 经 济 区 ; 及 

( 三 ) 依 照 《 联 司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》 ( UNCL0S ) 第 六 部 分 由 其 

对 于 口 玉 

中 国 的 领 土 , 包 括 领 陆 、 内 水 、 领 海 、 领 空 , 以 及 根 据 国 际 

内 法 确 定 的 加 拿 大 大 陆 架 。 

而 言 , 札 指 : 

法 和 其 国 内 法 , 中 国 对 水 域 、 海 床 、 底 土 及 其 自 然 资 源 行 使 主 权 
或 管 辖 权 的 领 海 以 外 的 海 城 

“ 第 二 部 分 

“ 第 二 条 

范 图 和 适 用 

一 、 本 协 定 进 适 用 于 一 缔 约 方 采 取 或 维 持 的 与 另 一 缔 约 方 投 

资 者 和 涵 盖 投 资 有 关 的 措 施 。 

二 、 一 绵 约 方 在 本 协 定 项 下 的 义 务 应 适 用 于 任 何 由 该 缔 约 方 

授 权 其 行 使 监 管 职 权 、 行 政 职 权 或 其 他 政 府 职 权 的 实 体 , 例 如 , 



征 收 、 援 予 许 可 证 、 审 批 商 业 交 易 或 设 定 配 额 、 征 收 税 费 或 其 他 

费 用 的 权 力 . 

三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应 采 取 所 有 必 要 措 施 以 确 保 省 级 政 府 遵 守 本 

协 定 的 规 定 , 

第 三 条 

投 资 促 进 和 准 入 

任 一 缔 约 方 应 鼓 励 另 一 缔 约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并 依 

据 其 法 律 、 法 规 和 规 定 准 入 该 投 资 。 

第 囚 条 
最 低 待 逼 标 准 

一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应 按 煌 国 际 法 , 赋 予 涨 盖 投 资 公 平 和 公 正 待 
遇 并 提 供 全 面 的 保 护 和 安 全 . 

二 、 第 一 款 “ 公 平 公 正 待 遇 “ 和 “ 全 面 的 保 护 和 安 全 “ 的 
概 念 并 不 要 求 给 予 由 被 接 受 为 法 律 的 一 般 国 家 实 践 所 确 立 之 国 际 
法 要 求 给 予 外 国 人 的 最 低 待 遇 标 准 之 外 或 频 外 的 待 遇 . 

三 、 一 项 对 本 协 定 的 其 他 条 款 或 其 他 国 际 协 定 条 款 的 追 反 , 
不 能 认 定 对 本 条 款 的 追 反 。 

2 对 加 拿 大 而 育 , 省 级 故 府 包 押 地 区 政 府 。



第 五 条 : 
最 惠 国 待 途 

一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给 予 另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在 设 立 、 购 买 、 护 
大 、 管 理 、 经 营 、 运 营 和 销 售 或 其 他 处 置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方 面 的 待 
遇 , 不 得 低 于 在 类 似 情 形 下 给 予 非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. 

二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给 予 涵 盖 投 资 在 设 立 、 购 买 、 扩 大 、 管 理 、 
经 营 、 运 营 和 销 售 或 其 他 处 置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方 面 的 待 遇 , 不 得 低 
于 在 类 似 情 形 下 给 予 非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投 资 的 待 遇 

三 、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本 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提 及 的 “ 待 遇 “ 不 
包 括 例 如 第 三 部 分 所 述 的 , 其 他 国 际 投 资 条 约 和 其 他 贸 易 协 定 中 
的 争 端 解 冯 机 制 , 

1 

第 六 条 . 

国 民 待 遇 

、 任 一 缔 约 方 给 予 另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在 扩 大 、 管 理 、 经 

营 、 运 营 和 销 售 或 其 他 处 罪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方 面 的 待 遥 , 不 得 低 于 

在 类 似 情 形 下 给 予 其 国 内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。 

“ 为 进 一 步 明 礁 , 就 省 级 政 府 而 言 , 一 缔 约 方 依 据 本 条 给 予 的 待 逼 是 指 , 该 省 级 政 府 圭 类 似 情 形 下 
给 予 非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利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的 待 迹 。 

“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就 省 级 政 府 而 言 , 一 缔 约 方 依 据 本 条 给 予 的 待 逼 是 指 , 该 构 成 缔 约 方 一 部 分 的 省 
级 政 府 在 类 似 情 形 十 给 予 该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和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的 待 逾 。



二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给 予 涵 盖 投 资 在 扩 大 、 管 理 、 经 营 、 运 营 和 
销 售 或 其 他 处 置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方 面 的 待 逼 , 不 得 低 于 在 类 似 情 形 
下 给 予 其 国 内 投 资 者 投 资 的 待 遇 。 

“ 三 、 本 条 中 “ 加 大 “ 的 概 念 仅 适 用 于 依 据 “ 扩 大 “ 时 有 效 的 
相 关 行 业 指 引 和 适 用 法 律 、 法 规 和 规 则 不 需 经 过 事 先 审 批 程 序 的 
行 业 。 “ 执 大 “ 可 受 制 于 规 定 的 手 续 和 其 他 信 息 要 求 

第 七 条 

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董 事 会 成 员 与 人 员 入 境 

一 、 一 缔 约 方 不 得 要 求 作 为 涵 盖 投 资 的 该 方 企 业 任 命 具 备 某 

一 特 定 国 籍 的 人 员 担 任 高 管 职 务 。 

二 、 一 缔 约 方 可 要 求 作 为 涵 盖 投 资 的 该 缔 约 方 企 业 的 董 事 会 

或 者 其 任 何 委 员 会 的 大 部 分 成 员 , 具 有 特 定 的 国 籍 或 为 该 缔 约 方 

境 内 的 居 民 , 前 提 条 件 是 该 要 求 不 得 实 质 性 损 害 投 资 者 控 制 其 投 

资 的 能 力 。 

三 、 依 据 其 关 于 非 公 民 入 境 和 逗 留 的 法 律 、 法 规 及 政 策 , 一 

缔 约 方 应 当 准 许 作 为 投 资 者 涵 盖 投 资 的 企 业 、 其 子 公 司 或 附 属 机 

构 雄 佣 的 具 有 另 一 缔 约 方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民 身 份 的 自 然 人 入 境 并 在 

其 境 内 作 短 曾 停 留 , 以 担 任 管 理 、 执 行 或 专 业 职 务 . 



第 八 条 

例 外 

一 、 第 五 条 不 适 用 于 : 
( 一 ) 一 缔 约 方 根 据 下 述 任 何 现 存 或 将 来 的 双 迅 或 多 边 协 定 
给 予 的 待 遇 : 

1, 建 立 、 强 化 或 扩 大 自 由 贸 易 区 或 关 税 联 盟 ; 或 
2, 与 航 空 、 渔 业 或 海 事 相 关 的 事 项 , 包 括 海 难 救 助 : 
( 二 ) 根 据 1994 年 1 月 1 日 前 生 效 的 任 何 双 边 或 多 边 国 际 协 

定 给 予 的 待 遇 . 
二 、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与 第 七 条 不 适 用 于 *: 
( 一 ) 1, 一 绵 约 方 境 内 维 持 的 任 何 现 存 的 不 笛 措 施 ; 及 

2, 自 本 协 定 生 效 后 , 在 销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处 景 树 一 现 
存 国 有 企 业 或 棠 一 现 存 政 府 机 构 中 政 府 的 股 东 权 益 或 资 
产 时 维 持 或 采 取 的 措 施 , 该 措 施 菲 止 或 限 制 对 股 东 权 益 
或 资 产 的 所 有 或 控 制 , 或 者 对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或 董 事 会 人 
员 施 加 国 籍 要 求 : | 

( 二 ) 对 前 述 第 ( 一 ) 分 款 中 所 提 及 的 不 符 措 施 的 继 续 或 即 

时 更 新 ; 或 | 
( 三 ) 对 前 述 第 ( 一 ) 分 款 中 提 及 的 不 待 措 施 的 修 订 , 只 要 

该 修 订 与 修 订 即 刻 前 相 比 , 未 降 低 该 措 施 与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和 第 

“ 本 款 规 定 例 外 的 适 用 不 影 响 加 拿 大 和 中 国 在 第 三 款 中 保 留 的 权 利 。



七 条 的 相 符 性 . 

三 、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与 第 七 条 不 适 用 于 一 方 根 据 第 二 部 分 第 

八 条 的 附 录 保 留 权 利 采 取 或 维 持 的 措 施 。 

、 就 知 识 产 权 而 言 , 一 缔 约 方 可 按 照 符 合 缔 约 双 方 均 为 成 

员 方 的 知 识 产 权 国 际 协 定 的 方 式 , 背 离 本 协 定 第 三 条 、 第 五 条 和 

第 六 条 。 

五 、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与 第 七 条 不 适 用 于 : 

( 一 ) 一 缔 约 方 进 行 的 采 购 ; 

( 二 ) 一 缔 约 方 提 供 的 补 贴 或 拨 款 , 包 括 政 府 支 持 贷 款 、 担 

保 与 保 险 。 

第 九 条 

业 绩 要 求 

缔 约 双 方 重 申 其 在 历 经 不 时 修 改 的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《 与 贸 易 

有 关 的 投 资 措施 协 定 》 (TRIMs ) 项 下 的 义 务 。TRIMs 的 第 二 条 

及 其 附 录 纳 入 本 协 定 并 作 为 本 协 定 的 组 成 部 分 。 



第 十 条 

征 收 

一 、 每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或 投 资 收 益 均 不 得 在 另 一 
绵 约 方 的 领 土 内 被 征 收 或 国 有 化 , 亦 不 得 被 采 取 具 有 相 当 于 征 收 
或 国 有 化 效 果 的 措 施 ( 以 下 称 征 收 “) , 基 于 公 共 目 的 、 根 据 
国 内 正 当 法 律 程 序 、 不 以 歧 视 方 式 并 给 予 补 偿 的 情 况 除 外 。 止 
种 补 偿 应 相 当 于 采 取 征 收 前 或 征 收 为 公 众 所 知 时 ( 以 较 早 者 义 
准 ) 被 征 收 投 资 的 公 平 市 场 价 值 , 并 应 包 括 直 至 补 偿 文 付 之 时 接 
通 常 商 业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。 补 偿 的 支 付 应 可 以 有 效 实 现 、 自 由 转 
移 , 且 不 得 迟 延 。 根 据 实 施 征 收 缔 约 方 的 法 律 , 受 影 响 的 投 资 者 
应 有 权 根 据 本 款 规 定 的 原 则 , 要 求 该 缔 约 方 司 法 机 构 或 其 他 独 立 
机 构 审 查 其 栾 件 及 对 其 投 资 的 估 值 . 

二 、 本 条 不 适 用 于 有 关 知 识 产 权 强 制 许 可 的 颁 发 , 升 不 适 用 
于 与 知 识 产 权 相 关 的 其 他 措 施 , 只 要 该 措 施 彼 合 缔 约 双 方 均 为 成 
员 方 的 与 知 识 产 权 有 关 的 国 际 协 定 . 

第 十 一 条 

损 失 补 偿 

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, 如 果 由 于 战 争 、 国 家 紧 急 状 

“ 第 二 部 分 第 十 条 的 附 录 应 适 川 于 本 段 ,。



态 、 叛 乱 、 旱 乱 或 其 他 类 似 事 件 而 遭 受 损 失 , 在 恢 复 原 状 、 赐 

偿 、、 补 偿 或 其 他 解 决 措 施 方 面 , 另 一 缔 约 方 给 予 该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

的 待 逼 , 不 得 低 于 相 似 条 件 下 其 给 予 本 国 投 资 者 或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

的 待 遇 . 

一 、 缔 约 方 应 以 自 由 和 不 迟 延 的 方 式 , 准 许 与 涵 盖 投 资 有 关 

的 所 有 转 移 , 这 些 转 移 包 括 : 

( 一 ) 资 本 注 入 ; 

( 二 ) 产 生 自 投 资 的 利 润 、 资 本 收 益 、 红 利 、 利 息 、 包 括 与 

知 识 产 权 和 工 业 产 权 有 关 的 支 付 在 内 的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、 酬 金 、 实 

物 回 报 或 其 他 收 入 ; 

( 三 ) 全 部 或 部 分 涵 盖 投 资 出 售 所 得 收 益 , 或 者 部 分 或 全 部 

投 资 清 算 所 得 ; 

( 四 ) 投 资 者 或 其 涵 盖 投 资 达 成 的 合 同 项 下 的 支 付 , 包 括 依 

据 贷 款 协 议 进 行 的 支 付 ; 

( 五 ) 依 据 本 协 定 第 十 条 和 第 十 一 条 及 第 三 部 分 进 行 的 支 

付 ; 以 及 

“ 第 二 部 分 第 十 一 条 的 附 泳 应 适 川 于 本 条 。



( 六 ) 一 缔 约 方 国 民 在 另 一 缔 约 方 境 内 从 事 与 一 项 投 资 有 关 

的 工 作 所 取 得 的 收 入 , 

二 、 任 一 绵 约 方 应 准 许 滦 盖 投 资 用 自 由 转 换 的 货 币 以 转 移 之 

日 通 行 市 场 汇 率 进 行 转 移 , 如 果 市 场 汇 率 不 存 在 , 该 兑 换 汇 率 应 

征 合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于 支 付 当 日 适 用 的 将 相 关 货 币 转 换 成 特 刺 

提 款 权 的 交 叉 汇 率 . 

三 、 尽 管 有 本 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的 规 定 , 一 缔 约 方 可 以 公 

正 、 非 歧 视 和 善 意 适 用 其 法 律 的 方 式 阻 止 与 下 述 情 形 有 关 的 转 

移 : 

( 一 ) 破 产 、 无 力 偿 还 债 务 或 保 护 债 权 人 权 利 : 

( 二 ) 证 券 发 行 、 交 易 或 买 卖 ; 

( 三 ) 犯 罪 或 刑 事 违 法 ; 

( 四 ) 货 币 或 其 他 金 融 工 具 转 移 的 申 报 ; 或 者 

( 五 ) 确 保 司 法 程 序 中 判 决 的 履 行 , 

四 、 ( 一 ) 本 协 议 不 得 阻 止 一 缔 约 方 在 经 历 严 重 国 际 收 支 平 

衡 问 题 时 , 或 者 面 临 严 重 国 际 收 支 平 衡 问 题 威 胁 时 , 采 取 或 维 持 

限 制 转 移 的 措 施 , 前 提 是 该 掀 施 符 合 如 下 条 件 : 

1. 有 限 定 的 实 施 期 , 在 善 意 基 础 上 实 施 , 且 适 用 该 措 施 的 情 

形 改 暗 时 应 该 停 止 实 施 ; 

2. 不 构 成 双 重 或 多 重 汇 率 做 法 ; 



3. 不 妨 碍 投 资 者 在 该 绵 约 方 领 土 上 以 其 选 择 的 方 式 进 行 投 资 

的 能 力 , 以 及 , 与 之 相 关 , 不 妓 碍 投 资 者 以 当 地 货 币 形 式 对 

限 制 从 缔 约 方 领 土 转 移 出 境 的 资 产 进 行 投 资 的 能 力 : 

4 在 公 正 和 非 歧 视 的 基 础 上 适 用 ; 

5. 由 该 缔 约 方 的 金 融 服 务 主 管 部 门 或 者 中 央 银 行 迅 速 公 布 ; 

6, 符 合 1944 年 7 月 22 日 于 布 雷 顿 森 林 通 过 的 《 国 际 货 币 基 

金 组 织 协 定 》 的 规 定 ; 以 及 

7, 防 止 对 另 一 缔 约 方 的 商 业 、 经 济 和 金 融 利 益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

损 害 。 

( 二 ) 第 ( 一 ) 分 款 不 适 用 于 经 常 性 交 易 下 限 制 支 付 或 转 秸 

的 措 施 , 除 非 实 施 该 措 施 符 司 《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协 定 》 规 定 的 

程 序 。 

五 、 尽 管 有 第 一 款 的 规 定 , 一 缔 约 方 在 依 据 WT0 协 议 可 限 制 

转 移 的 情 形 下 , 可 以 限 制 实 物 回 报 的 转 移 . 

第 十 三 条 

代 位 

一 、 考 一 缔 约 方 或 其 代 理 机 构 依 据 其 对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授 

予 的 担 保 或 保 险 合 同 向 该 投 资 者 作 了 支 付 , 则 另 一 缔 约 方 应 承 认 

该 投 资 者 的 任 何 权 利 或 诉 请 均 转 移 给 前 述 缔 约 方 或 其 代 理 机 构 . 

“ “ 经 常 性 交 易 “ 具 有 《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织 织 协 定 》 第 30(d) 条 规 定 的 含 义 。



所 代 位 的 权 利 或 诉 请 不 得 超 过 前 述 投 资 者 原 有 权 利 或 诉 请 。 此 权 

利 可 由 缔 约 方 行 使 , 或 由 其 授 权 的 任 何 代 理 机 构 行 使 。 

二 、 在 依 据 第 三 部 分 进 行 伍 裁 时 , 争 端 缔 约 方 不 得 以 争 端 投 

资 者 根 据 保 险 或 担 保 台 同 已 收 到 或 将 收 到 对 其 全 部 或 部 分 所 诉 损 

失 的 赔 偿 或 其 他 补 偿 , 作 为 提 出 抗 辩 、 反 诉 、 

理 由 。 

第 十 四 条 

税 收 

一 、 除 本 条 规 定 外 , 本 协 定 的 其 他 任 何 规 定 不 适 用 于 税 收 措 

施 。 

二 、 本 协 定 的 任 何 规 定 不 得 影 响 缔 约 方 书 

抵 消 或 其 他 主 张 的 

任 何 税 收 协 定 项 下 

的 权 利 与 义 务 。 如 果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与 任 何 此 类 协 定 出 现 不 一 致 , 

在 不 一 致 的 范 围 内 则 应 以 该 税 收 协 定 为 准 。 

三 、 如 披 露 栋 些 信 息 将 违 反 一 缔 约 方 有 关 保 护 纳 税 人 税 收 事 

务 信 息 的 法 律 规 定 , 本 协 定 的 任 何 规 定 不 得 被 理 解 为 要 求 该 缔 约 

方 提 供 或 允 许 获 得 此 信 息 。 

四 、 第 十 条 的 相 关 规 定 应 适 用 于 税 收 措 施 . 

五 、 投 资 者 不 得 根 据 第 四 款 提 出 诉 请 , 以 下 情 况 除 外 : 

( 一 ) 投 资 者 向 缔 约 双 方 税 务 机 关 提 交 了 诉 请 通 知 的 副 本 ; 

二 且



( 二 ) 在 收 到 投 资 者 的 诉 请 通 知 6 个 月 之 后 , 缔 约 双 方 税 务 

机 关 未 能 就 争 议 挡 施 并 非 征 收 达 成 共 同 决 定 。 

六 、 除 非 缔 约 方 另 有 通 知 , 本 条 所 称 的 税 务 机 关 系 指 如 下 部 

门 : 

( 一 ) 就 加 拿 大 而 言 : 加 拿 大 财 政 部 税 收 政 策 助 理 副 部 长 ; 

( 二 ) 就 中 国 而 言 : 财 政 部 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, 或 者 , 财 政 部 

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的 授 权 代 表 。 

七 、 绵 约 双 方 应 以 外 交 炜 会 的 形 式 将 第 六 款 第 ( 一 ) 、 

( 二 ) 分 款 所 列 税 收 机 关 的 继 任 者 及 时 通 知 对 方 。 

第 十 五 条 

缔 约 双 方 之 间 争 端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关 于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或 适 用 的 任 何 争 端 , 炭 
尽 最 大 可 能 地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协 商 解 决 . 

二 、 若 争 端 未 能 在 6 个 月 内 协 商 解 决 , 则 经 任 一 缔 约 方 请 
求 , 该 争 端 应 提 交 专 设 仲 裁 庆 解 决 。 

三 、 该 专 设 仲 裁 庭 应 由 三 名 仲 案 员 组 成 。 自 一 缔 约 方 收 到 男 
一 缔 约 方 请 求 仲 裁 的 书 面 通 知 之 日 起 两 个 月 内 , 每 一 缔 约 方 应 任 
命 一 位 仲 案 员 。 两 位 仲 裁 员 应 一 起 选 定 第 三 位 仲 裁 员 , 其 应 是 与 
缔 约 双 方 均 有 外 交 关 系 的 第 三 国 的 国 民 , 第 三 名 仲 裁 员 应 自 两 名 
仲 褐 员 任 命 之 日 起 两 个 月 内 , 由 缔 约 双 方 任 命 为 仲 贾 庭 主 席 . 



四 、 若 在 本 条 第 三 款 所 述 期 间 内 未 完 成 必 要 的 仲 裁 员 任 命 , 

每 一 缔 约 方 在 汗 有 其 他 协 议 的 情 况 下 , 均 可 遭 请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任 

命 尚 未 任 命 的 仲 裁 员 。 如 果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为 缔 约 一 方 之 国 民 , 或 

其 他 原 因 无 法 履 行 上 述 职 责 , 应 当 邀 请 国 际 法 院 中 第 二 资 深 

的 、 且 不 是 缔 约 双 方 国 民 的 法 官 进 行 必 要 的 任 命 。 

五 、 仲 裁 庭 应 决 定 其 仲 裁 程 序 。 

六 、 仲 裁 庭 以 多 数 票 的 方 式 作 出 裁 决 。 应 任 一 缔 约 方 请 求 , 

仲 裁 庭 应 解 释 其 裁 定 的 原 因 , 除 非 另 有 约 定 , 仲 裁 庭 应 尽 其 最 大 

努 力 , 在 根 据 本 条 第 三 款 和 第 四 款 任 命 仲 裁 庭 主 席 后 的 六 个 月 内 

作 出 裁 决 . 

七 、 每 一 缔 约 方 须 各 自 承 担 其 指 定 仲 裁 员 及 其 参 与 仲 裁 程 序 

的 支 出 。 仲 裁 庭 主 席 及 其 仲 裁 庭 的 相 关 支 出 应 由 缔 约 双 方 等 额 分 

担 。 

八 、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系 终 局 裁 决 并 对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约 束 力 。 如 

有 必 要 , 在 裁 决 作 出 后 60 日 内 , 缔 约 双 方 应 会 面 并 就 解 决 其 争 

端 的 方 式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。 通 常 情 况 下 , 此 一 致 意 见 应 是 执 行 仲 裁 

庭 的 裁 决 。 若 缔 约 双 方 未 能 达 成 一 致 , 提 起 仲 裁 争 端 的 缔 约 方 应 

有 权 获 得 与 仲 裁 庭 裁 决 等 价 值 的 补 偿 。 



第 十 六 条 

拒 绝 授 予 利 益 

一 、 出 现 下 列 情 形 时 , 在 包 括 按 第 三 部 分 启 动 仲 裁 程 序 后 的 
任 何 时 间 , 一 缔 约 方 可 拒 绝 将 本 协 定 的 利 益 授 予 给 作 为 另 一 缔 纳 
方 企 业 的 该 另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及 该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: 

( 一 ) 非 缔 约 方 的 投 资 者 拥 有 或 控 制 该 企 业 ; 以 及 
( 二 ) 拒 绝 授 予 利 益 的 缔 约 方 针 对 非 缔 约 方 采 取 或 维 持 如 下 

措 施 : 
1, 阻 止 与 该 企 业 进 行 交 易 ; 或 者 
2 若 本 协 定 的 利 益 被 提 予 给 该 企 业 或 其 涵 盖 投 资 , 将 寺 

致 对 该 措 施 的 违 反 或 规 器 . 
二 、 在 包 括 拳 照 第 三 部 分 启 动 仲 裁 程 序 之 后 的 任 何 时 侯 , 一 

缔 约 方 可 拒 绝 将 本 协 定 的 利 益 援 予 给 作 为 另 一 缔 约 方 企 业 的 该 男 
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及 该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, 如 果 非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或 
拒 绝 摒 予 利 益 缔 约 方 的 投 资 者 拥 有 或 控 制 该 企 业 , 昆 该 企 业 依 揉 
该 另 一 缔 约 方 的 法 律 组 成 或 组 建 , 在 该 另 一 缔 约 方 领 土 内 未 从 事 
实 质 经 营 活 助 . 

三 、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缔 约 方 可 在 包 括 按 煜 第 三 部 分 启 动 仲 藏 
程 序 之 后 的 任 何 阡 候 , 依 据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拒 绝 提 予 本 协 定 的 利 
监 . 



第 十 七 条 

法 律 、 法 规 与 政 策 的 透 明 度 

一 、 为 促 进 理 解 与 涵 盖 投 资 相 关 或 影 响 涵 盖 投 资 的 法 律 与 政 
策 , 每 一 缔 约 方 均 应 : 

( 一 ) 公 布 这 些 法 律 与 政 策 , 并 使 其 易 于 获 得 
( 二 ) 应 要 求 , 向 男 一 缔 约 方 提 供 特 定 法 律 与 政 策 的 副 本 ; 

以 及 
( 三 ) 应 要 求 , 与 另 一 缔 约 方 磅 商 , 以 对 特 定 法 律 与 政 策 进 

行 解 释 . 
二 、 对 于 与 投 资 准 入 条 件 相 关 的 法 律 , 法 规 与 政 策 , 包 括 申 

请 与 注 册 程 序 、 评 估 与 审 批 标 准 、 处 理 申 请 及 作 出 决 定 的 时 间 
表 , 以 及 对 决 定 的 复 说 或 申 诉 程 序 , 每 一 缔 约 方 均 应 确 保 能 够 为 
另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所 知 悉 . 

三 、 鼓 励 每 一 缔 约 方 : 
( 一 ) 提 前 公 布 其 计 划 采 取 的 任 何 播 施 ; 以 及 
( 二 ) 向 利 害 关 系 人 及 另 一 缔 约 方 提 侨 对 其 计 划 采 取 的 措 施 

进 行 评 论 的 合 理 机 会 。 



第 十 八 条 

磋商 

一 、 为 如 下 目 的 , 缔 约 双 方 的 代 表 可 史 开 会 议 : 

( 一 ) 审 议 本 协 定 的 实 施 情 况 ; 

( 二 ) 审 议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或 适 用 ; 

( 三 ) 交 换 法 律 信 息 ; 

( 四 ) 处 理 因 投 资 引 起 的 争 议 : 

( 五 ) 研 究 与 便 利 或 鼓 励 投 资 相 关 的 其 他 事 项 , 包 括 第 三 款 

所 提 及 之 措 旁 。 

二 、 除 根 据 本 条 进 行 磋商 外 , 缔 约 双 方 可 采 取 双 方 共 同 决 定 

的 任 何 行 动 , 包 括 制 定 与 采 用 补 充 本 协 定 第 三 部 分 中 适 用 的 仲 裁 

规 则 , 以 及 发 布 有 约 束 力 的 对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。 

三 、 缔 约 双 方 承 认 , 通 过 豁 免 、 宽 松 或 其 他 违 背 国 内 健 康 、 

安 全 或 环 保 措 施 以 鼓 励 投 资 是 不 合 适 的 。 

第 三 部 分 

第 十 九 条 

目 的 

在 不 损 害 缔 约 双 方 在 第 十 五 条 项 下 权 利 和 义 务 的 情 况 下 , 本



部 分 建 立 了 投 资 争 端 的 解 决 机 制 。 

第 二 十 条 

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诉 请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可 依 据 本 部 分 就 古 一 缔 约 方 违 反 如 下 
义 务 的 行 为 的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: 

( 一 ) 违 反 第 二 条 至 第 七 条 第 二 款 , 第 九 条 , 第 十 条 至 第 十 
三 条 , 第 十 四 条 第 四 款 , 或 第 十 六 条 所 规 定 的 义 务 , 如 果 该 违 反 
与 投 资 者 或 投 资 者 之 涵 盖 投 资 相 关 , 且 第 ( 二 ) 分 款 不 适 用 于 该 
投 资 者 或 投 资 者 之 涵 盖 投 资 , 或 者 

( 二 ) 违 反 第 十 条 或 第 十 二 条 所 规 定 的 义 务 , 如 果 该 违 反 不 
5 另 一 缔 约 方 领 土 内 金 融 机 构 中 的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相 关 , 或 与 试 
投 资 者 在 另 一 缔 约 方 领 土 内 的 金 融 机 构 中 的 涵 盖 投 资 相 关 , 
并 且 由 于 该 违 反 的 原 因 或 源 于 该 违 反 , 该 投 资 者 或 投 资 者 的 

涵 盖 投 资 遮 受 了 损 失 或 损 害 。 
二 、 ( 一 ) 当 投 资 者 根 据 本 条 向 仲 裁 庭 提 交 诉 请 , 并 且 争 端 

缇 约 方 援 引 第 三 十 三 条 第 三 款 进 行 抗 辩 时 , 依 据 本 部 分 建 立 的 投 
资 者 与 国 家 间 伸 裁 庭 不 得 就 上 述 条 款 能 否 以 及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对 抛 
资 者 的 诉 请 构 成 有 效 抗 辩 进 行 裁 定 。 此 伴 裁 庭 应 向 缔 约 双 方 寻 求 
关 于 此 问 题 的 习 面 报 告 。 投 资 者 与 国 家 间 伍 根 历 只 有 在 收 到 此 报 
告 后 方 可 继 续 仲 裁 程 序 , 或 在 设 立 国 家 与 国 家 闽 仲 裁 庭 的 情 况 

已
 



下 , 公 有 在 收 到 此 国 家 与 国 家 间 仲 裁 庭 裁 定 后 方 可 继 续 仲 裁 程 

序 。 

( 二 ) 根 j 

服 务 主 管 部 门 , 

第 三 十 三 条 第 三 款 能 否 和 

依 照 第 ( 一 ) 分 款 提 出 的 请 求 , 缔 约 双 方 的 金 融 

应 进 行 磋商 。 如 果 缔 约 双 方 的 金 融 服 务 

何 种 程 度 上 对 投 资 者 的 诉 请 构 成 有 效 

主 管 部 门 就 

抗 辩 达 成 共 同 决 定 , 他 们 应 准 备 一 份 表 明 他 们 共 同 决 定 的 书 面 报 

告 , 此 报 告 , 应 提 交 至 投 资 者 与 

间 仲 裁 庭 具 有 约 束 力 。 

( 三 ) 如 果 缔 约 双 方 的 金 融 服 务 主 管 部 门 书 

第 三 十 三 条 第 三 款 能 否 和 

家 油 仲 裁 庭 , [ 对 投 资 者 与 玉 家 

E 60 天 内 不 能 就 

何 种 程 度 上 对 投 资 者 的 诉 请 构 成 有 效 

抗 辩 这 一 问 题 达 成 共 同 决 定 , 任 一 缔 约 方 应 在 30 天 内 将 此 问 题 

家 与 国 家 间 仲 裁 庭 解 决 , 在 此 情 形 

下 , 第 十 五 条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关 于 要 求 缔 约 双 方 进 行 磋商 的 条 款 

提 交 给 依 据 第 十 五 条 设 立 的 

不 予 适 用 。 

仲 裁 庭 , 并 对 投 资 者 与 

仲 裁 庭 的 所 有 成 员 均 应 在 金 融 服 务 法 律 或 宝 

家 与 国 家 间 仲 裁 庭 的 裁 定 应 转 交 至 投 资 者 与 匡 

家 间 仲 裁 庭 具 有 约 束 力 。 国 家 与 匡 

或 经 验 , 这 种 专 业 知 识 或 经 验 可 包 括 对 金 融 机 构 的 监 管 。 

一 、 在 争 端 

第 二 十 一 条 

诉 请 提 请 仲 裁 的 前 提 条 件 

家 间 

家 间 

跋 方 面 具 有 专 业 知 识 

投 资 者 将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之 前 , 争 端 各 方 应 首 先 进



行 磴 商 , 以 求 友 好 解 决 诉 请 , 除 非 争 端 各 方 另 有 约 定 , 磕 商 应 在 
诉 请 提 请 仲 根 的 意 向 通 知 提 交 后 的 30 日 内 进 行 , 磅 商 地 点 应 为 
争 端 绕 约 方 的 首 都 , 争 端 名 方 古 有 约 定 的 除 外 . 

二 、 在 遮 守 第 三 部 分 第 二 十 一 条 的 附 录 中 对 缔 约 方 特 定 要 求 
的 规 定 的 前 提 下 , 争 端 投 资 者 只 有 在 如 下 情 况 下 方 可 依 据 第 二 十 
条 将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: 

( 一 ) 该 投 资 者 同 意 按 照 本 协 定 规 定 的 程 序 进 行 伍 裁 , 并 将 
此 同意 的 通 知 及 诉 请 提 请 仲 裂 的 陈 述 送 达 争 端 缔 约 方 : 

( 二 ) 引 起 诉 请 发 生 的 事 件 至 少 已 经 过 6 个 月 时 间 : 
( 三 ) 在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至 少 4 个 月 前 , 该 投 资 者 巳 以 习 面 形 

式 向 争 端 缔 约 方 递 交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的 意 向 通 知 : 
( 四 ) 在 根 据 第 ( 三 ) 分 款 规 定 递 交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的 意 向 通 

知 的 同 时 , 该 投 资 者 已 途 交 其 系 另 一 绮 约 方 投 资 者 的 证 据 : 
( 五 ) 针 对 据 称 违 反 本 协 定 第 二 部 分 项 下 义 务 的 措 施 , 找 资 

者 巳 经 放 弃 其 根 据 第 三 国 与 争 端 缔 约 方 之 间 的 任 何 协 定 亢 有 的 启 
动 或 继 续 争 端 解 决 程 序 的 权 利 ; 以 及 

( 六 ) 自 报 资 者 首 次 知 悉 , 戟 本 应 首 次 知 悉 声 称 的 违 反 以 及 
知 悉 投 资 者 或 其 涵 盖 抛 资 因 此 而 遮 致 损 失 或 损 害 之 日 起 , 未 超过 
三 年 期 限 . 



第 二 十 二 条 

诉 请 提 请 仲 裁 

一 、 满 足 第 二 十 一 条 规 定 之 先 决 条 件 的 争 端 投 资 者 可 依 据 下 

述 仲 裁 规 则 , 将 其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: 

( 一 ) 《ICSID 公 约 》, 条 件 是 缔 约 双 方 均 为 该 公 约 的 缔 约 

园 ; 
( 二 ) 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, 条 件 是 有 一 个 缔 约 方 为 

《ICSID 公 约 》 缔 约 国 , 但 不 是 双 方 均 是 该 公 约 缔 约 国 ; 或 
( 三 ) 《UNCITRAL 仲 裁 规 则 》 , 

上 述 仲 裁 规 则 以 经 过 本 协 定 的 规 则 进 行 的 补 充 或 修 改 为 准 , 
或 以 缔 约 双 方 采 纳 的 规 则 为 准 . 

二 、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, 一 项 诉 请 被 视 为 根 据 本 部 分 的 规 定 提 请 
仲 裁 : 

( 一 ) ICSID 秘 书 长 收 到 根 据 《ICSID 公 约 》 第 三 十 六 条 第 

一 款 提 起 的 仲 裁 请 求 : 
( 二 ) ICSID 秘 书 长 收 到 根 据 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附 录 

C 第 二 条 提 出 的 仲 裁 通 知 ; 或 
( 三 ) 争 端 缔 约 方 收 到 根 据 《UNCITRAL 仲 裁 规 则 》 提 出 的 

仲 裁 通 知 . 
三 、 吊 缔 约 方 送 达 通 知 和 其 他 文 件 , 应 当 送 至 该 缔 约 方 指 定 
的 如 下 地 址 : 



( 一 } 对 加 拿 大 , 地 址 是 :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渥 太 华 市 威 灵 顿 

街 239 号 , 司 法 大 厦 , 加 拿 大 副 检 察 长 办 公 室 ,K140BH8: 

( 二 ) 对 中 国 , 地 址 是 :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条 约 法 律 

四 、 如 送 达 地 址 发 生 变 化 , 缔 约 双 方 应 通 过 外 交 照 会 通 知 男 

一 方 。 

第 二 十 三 条 

同 意 仲 裁 

按 照 本 协 定 规 定 的 程 序 , 每 一 缔 约 方 均 同 意 将 诉 请 提 请 仲 

裁 。 未 能 满 足 第 二 十 一 条 所 规 定 的 先 决 条 件 中 任 何 一 条 , 则 使 该 

同 意 归 于 无 效 。 

第 二 十 四 条 

仲 裁 员 

一 、 除 了 仲 裁 庭 系 根 据 第 二 十 六 条 的 规 定 设 立 外 , 以 及 除 非 

争 端 名 方 古 有 约 定 , 仲 裁 庭 应 由 三 名 仲 裁 员 组 成 , 争 端 双 方 各 任 

命 一 名 仲 裁 员 , 第 三 名 仲 裁 员 由 争 端 双 方 协 商 一 致 任 命 并 将 担 任 

首 席 仲 裁 员 。 

二 、 仲 裁 员 应 当 : 



( 一 ) 在 国 际 公 法 、 国 际 贸 易 或 国 际 投 资 规 则 、 或 者 在 国 际 

贸 易 或 国 际 投 资 协 定 争 端 解 决 方 面 具 备 专 业 知 识 或 经 验 ; 

( 二 ) 独 立 于 任 一 缔 约 方 或 争 端 方 , 亦 不 附 属 于 任 一 缔 约 方 

或 争 端 方 , 且 不 得 接 受 任 一 缔 约 方 或 争 端 方 的 指 示 ; 并 且 

( 三 ) 在 缔 约 双 方 议 定 任 何 规 则 时 , 遵 循 该 等 附 加 规 定 。 

三 、 如 果 申 诉 人 主 张 争 端 涉 及 争 端 缔 约 方 采 取 或 维 持 的 与 另 

一 缔 约 方 金 融 机 构 相 关 的 措 施 , 或 涉 及 争 端 缔 约 方 领 土 内 金 融 机 

构 中 的 另 一 缔 约 方 投 资 者 及 该 投 资 者 的 涵 盖 投 资 , 则 : 

( 一 ) 如 果 争 端 双 方 达 成 一 致 , 则 除 第 二 款 规 定 的 条 件 之 

外 , 仲 裁 员 还 需 具 备 金 融 服 务 法 律 或 实 践 方 面 的 专 业 知 识 或 经 

验 , 该 专 业 知 识 或 经 验 可 包 括 金 融 机 构 监 管 ; 或 

( 二 ) 如 果 争 端 双 方 未 能 达 成 一 致 , 则 

1. 每 一 争 端 方 均 可 选 择 满 足 第 ( 一 ) 分 款 规 定 条 件 的 仲 

裁 员 , 以 及 

2, 如 果 争 端 缔 约 方 援 引 第 三 十 三 条 第 四 款 进 行 抗 辩 , 首 席 

仲 裁 员 应 满 尽 第 ( 一 ) 分 款 规 定 的 条 件 。 

四 、 若 争 端 双 方 未 能 在 仲 裁 庭 组 成 前 就 仲 裁 员 的 报 酬 达 成 一 

致 , 应 适 用 现 行 ICSID 仲 裁 员 报 酬 费 率 。 

五 、 除 依 据 第 二 十 六 条 所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外 , 若 仲 裁 庭 未 能 在 

诉 请 提 请 仲 裁 之 日 起 90 日 内 组 成 , 则 应 任 一 争 端 方 的 请 求 , 

ICSID 秘 书 长 , 除 了 首 席 仲 裁 员 不 得 为 任 一 缔 约 方 的 国 民 这 一 条 

件 外 , 将 依 其 自 由 裁 量 任 命 尚 未 任 命 的 仲 裁 员 。 

左
 



第 二 十 五 条 

伴 裁 员 任 命 的 同 意 

为 《ICSID 公 约 》 第 三 十 九 条 及 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附 

录 C 第 七 条 之 目 的 , 并 在 不 影 响 依 据 除 国 籍 或 永 久 居 住 地 之 外 的 
其 他 理 由 拒 绝 仲 裁 员 的 情 况 下 : 

( 一 ) 争 端 缔 约 方 同 意 依 据 《ICSID 公 约 》 或 《ICSID 附 加 
便 利 规 则 》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每 一 成 员 的 任 命 ; 

( 二 ) 只 有 在 书 面 同 意 每 一 仲 裁 庭 成 员 任 命 的 条 件 下 , 学 端 
投 资 者 方 可 根 据 《ICSID 公 约 》 或 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将 诉 
请 提 请 仲 裁 或 继 续 仲 裁 . 

第 二 十 六 条 

合 并 

一 、 若 有 两 项 或 多 项 诉 请 根 据 第 二 十 条 分 别 提 请 仲 裁 , 目 这 
歪 诉 请 的 法 律 或 事 实 问 题 系 共 同 的 , 且 源 于 相 同 事 件 或 情 况 , 货 
依 据 所 有 争 端 方 对 寻 求 仲 裁 令 并 受 仲 裁 令 约 束 的 同 意 , 或 依 据 本 
条 第 二 款 至 第 九 款 规 定 , 任 一 争 端 方 均 可 请 求 各 并 仲 裁 后 - 

二 、 根 据 本 条 寻 求 合 并 令 的 争 端 一 方 露 向 ICSID 秘 书 长 以 及 
其 寻 求 该 台 并 令 涵 盖 的 所 有 争 端 方 提 交 书 面 申 请 , 并 应 在 申 请 中 



注 明 : 被 请 求 为 该 合 并 令 涵 盖 的 所 有 争 端 方 的 名 称 与 地 址 ; 所 寻 

求 合 并 后 的 性 质 , 以 及 寻 求 合 并 令 的 理 由 。 

三 、 除 非 ICSID 秘 书 长 在 收 到 本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申 请 后 30 日 

内 发 现 该 申 请 明 显 没 有 根 据 , 否 则 将 依 据 本 条 设 立 一 个 仲 裁 庭 。 

四 、 除 非 被 请 求 为 合 并 后 所 涵 盖 的 所 有 争 端 方 另 有 约 定 , 仕 

据 本 条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将 由 三 名 仲 裁 员 组 成 : 一 名 仲 裁 员 由 所 有 申 

请 人 合 意 任 命 ; 一 名 仲 裁 员 由 被 申 请 人 任 命 ; 首 席 仲 裁 员 将 由 

ICSID 税 书 长 任 命 , 条 件 是 该 酉 席 仲 裁 员 不 得 为 任 一 缔 约 方 的 医 

民 , 

五 、 在 ICSID 秘 书 长 收 到 本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之 请 求 后 60 日 

内 , 如 果 争 端 缔 约 方 或 申 请 人 未 能 根 据 第 四 款 的 规 定 任 命 仲 裁 

员 , 则 应 被 请 求 为 合 并 令 所 涵 盖 的 任 一 争 端 方 请 求 ,ICSID 秘 书 

长 应 任 命 尚 未 被 任 命 之 仲 裁 员 。 

六 、 如 果 依 据 本 条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同 意 依 第 二 十 条 提 请 仲 裁 的 

两 项 或 多 项 诉 请 的 法 律 或 事 实 问 题 属 共 同 的 , 且 源 于 相 同 事 件 或 

情 况 , 则 为 了 公 平 而 有 效 率 地 处 理 诉 请 , 在 听 取 争 端 方 意 见 后 , 

仲 裁 庭 可 作 出 仲 裁 命 令 : 取 得 所 有 或 部 分 诉 请 的 管 辖 权 , 并 且 对 

之 进 行 一 并 审 理 和 裁 定 ; 或 如 一 个 或 多 个 诉 请 作 出 裁 定 格 有 利 于 

其 他 诉 请 的 解 决 , 取 得 一 项 或 多 项 诉 请 的 管 辖 权 , 并 且 对 之 进 行 

审 理 和 裁 心 , 

七 、 依 据 本 条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将 依 据 《UNCITRAL 仲 裁 规 则 》 

进 行 仲 裁 , 本 节 另 有 规 定 的 除 外 。 



八 、 如 果 依 本 条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取 得 了 诉 请 或 部 分 诉 请 的 管 辖 

权 , 则 根 据 第 二 十 二 条 至 第 二 十 五 条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将 不 再 拥 有 管 

辖 权 . 

九 、 经 争 端 一 方 申 请 , 在 其 依 据 第 六 款 规 定 作 出 决 定 之 前 , 

依 据 本 条 规 定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可 命 令 依 据 第 二 十 二 条 至 第 二 十 五 条 

设 立 的 仲 裁 庭 程 序 暂 停 , 除 非 后 者 的 仲 裁 程 序 已 经 中 止 . 

第 二 十 七 条 

非 争 端 缔 约 方 : 文 件 和 参 与 

一 、 在 诉 请 提 请 仲 裁 的 意 向 通 知 及 按 照 第 二 十 二 条 第 二 款 提 

交 的 相 关 文 件 送 达 争 端 缔 约 方 后 30 日 内 , 争 端 缔 约 方 应 向 另 一 

缔 约 方 送 达 该 通 知 及 文 件 的 副 本 。 非 争 端 缔 约 方 有 权 要 求 争 端 缔 

约 方 提 供 已 经 提 交 至 仲 裁 庭 之 证 据 的 副 本 、 仲 裁 程 序 中 所 有 起 诉 

书 的 副 本 、 以 及 争 端 各 方 的 书 面 陈 述 副 本 , 相 关 费 用 应 由 该 非 争 

端 缔 约 方 自 理 。 收 到 前 述 借 息 的 该 非 争 端 缔 约 方 应 如 同 争 端 缔 约 

方 一 样 对 待 相 关 借 息 。 | 

二 、 非 争 端 缔 约 方 有 权 参 加 根 据 本 部 分 进 行 的 任 何 庭 审 。 书 

面 通 知 争 端 各 方 后 , 非 争 端 缔 约 方 可 向 仲裁 庭 提 交 有 关 本 协 定 解 

释 问 题 的 陈 述 意 见 。 



第 二 十 八 条 

审 理 与 文 件 的 公 众 参 与 

一 、 依 据 本 部 分 规 定 作 出 之 所 有 仲 裁 裁 定 应 在 删 除 保 密 信 息 

后 向 公 众 公 开 。 如 果 争 端 缔 约 方 认 为 向 公 众 公 开 提 交 至 仲 裁 庭 或 

由 仲 裁 庭 作 出 的 所 有 其 他 文 件 系 出 于 其 公 共 利 益 , 则 在 通 知 仲 裁 

庭 其 关 于 公 开 的 决 定 后 , 并 在 删 除 保 密 信 息 的 情 况 下 , 该 等 其 他 

文 件 亦 应 向 公 众 公 开 。 

二 、 在 与 争 端 投 资 者 磋商 后 , 如 果 争 端 缔 约 方 认 为 公 开 审 理 

系 出 于 其 公 共 利 益 , 则 在 通 知 仲 裁 庭 其 决 定 后 , 依 据 本 部 分 进 行 

的 仲 裁 庭 庭 审 应 向 公 众 开 放 。 但 出 于 保 护 保 密 倌 息 包 括 商 业 机 密 

信 息 的 需 要 , 仲 裁 庭 可 就 部 分 庭 审 进 行 非 公 开 审 理 . 

三 、 争 端 一 方 认 为 出 于 准 备 桥 件 的 露 要 , 可 向 与 仲 裂 程 序 相 

关 的 其 他 人 披 露 未 经 保 密 处 理 的 文 件 , 但 应 确 保 获 得 披 露 文 件 信 

息 的 人 保 护 这 些 文 件 中 的 保 密 借 息 . 

四 、 缔 约 双 方 可 与 各 自 中 央 及 次 中 央 级 政 府 官 员 共 享 本 协 定 

下 争 端 解 决 过 程 中 的 , 未 经 保 密 处 理 的 文 件 , 但 应 确 保 获得 披 露 

文 件 倌 息 的 人 保 护 这 些 文 件 中 的 保 密 借 息 。 

五 、 在 仲 裁 庭 保 密 性 裁 定 指 定 桑 些 借 息 为 保 密 信 息 , 而 缔 约 

一 方 的 信 息 公 开 法 律 要 求 该 借 息 向 公 众 公 开 的 情 况 下 , 则 该 缔 约 

方 的 关 于 信 息 公 开 的 法 律 规 定 优 先 , 但 是 , 该 缔 约 方 在 适 用 其 俏 

息 公 开 法 律 时 , 应 努 力 保 护 仲 裁 廉 指 定 为 保 密 借 息 的 信 恳 。 



第 二 十 九 条 

非 争 端 方 陈 述 

一 、 加 果 不 是 争 端 一 方 的 个 人 或 实 体 与 仲 裁 有 重 大 利 益 关 

系 , 经 与 争 端 双 方 磋商 后 , 仲 裁 庭 可 接 受 该 个 人 或 实 体 提 亢 的 书 

面 陈 述 。 仲 裁 庭 应 确 保 任 何 非 争 端 方 的 陈 述 不 得 影 响 仲 裁 程 序 的 

进 行 , 并 应 确 保 每 一 争 端 方 均 不 会 由 此 受 到 额 外 负 担 或 不 公 平 的 

损 客 。 

二 、 向 仲 裁 庭 申 请 准 许 提 交 非 争 端 方 陈 述 , 以 及 经 仲 裁 庭 许 

可 提 交 陈 述 , 应 按 照 第 三 部 分 第 二 十 九 条 的 附 录 规 定 进 行 。 

第 三 十 条 

准 据 法 

一 、 依 据 本 部 分 设 立 的 仲 裁 庭 应 根 据 本 协 定 、 可 适 用 的 国 际 

法 规 则 处 理 争 端 涉 及 的 问 题 , 在 适 当 时 , 仲 裁 庭 应 考 虑 东 道 国 缔 

约 方 的 法 律 , 缔 约 双 方 对 本 协 定 中 条 款 的 解 释 应 对 依 据 本 部 分 设 

立 的 仲 裁 庭 具 有 约 桁 力 。 依 本 部 分 作 出 的 任 何 裁 决 均 应 与 此 解 释 

保 持 一 致 。 

二 、 如 果 争 端 缔 约 方 提 出 抗 辩 , 主 张 被 诉 违 反 的 措 施 属 于 第 

八 条 第 一 、 二 和 三 款 所 规 定 之 保 留 与 例 外 , 则 应 争 端 缔 约 方 请 



求 , 仲 裁 庭 应 要 求 缔 约 双 方 对 该 问 题 作 出 解 释 , 在 请 求 送 达 后 的 

60 日 内 , 缔 约 双 方 应 向 仲 裁 庭 提 交 其 共 同 书 面 解 释 、 该 解 释 库 

对 仲 裁 庭 具 有 约 束 力 。 若 缔 约 双 方 未 能 在 60 日 内 提 交 解 释 , 仲 

裁 庭 应 对 该 问 题 进 行 裁 决 , 

第 三 十 一 条 

临 时 保 护 措 施 和 最 终 裁 决 

一 、 仲 裁 庭 可 建 议 采 取 临 阡 保 护 措 施 , 以 保 护 争 端 方 权 利 , 

或 确 保 该 仲 裁 庭 之 管 辖 权 能 够 完 全 有 效 行 使 。 该 临 时 保 护 措 施 的 

建 议 包 括 保 护 争 端 方 占 有 或 掌 握 的 证 据 的 建 议 , 或 保 护 仲 裁 历 的 

管 辖 权 的 建 议 。 仲 裁 庭 不 得 建 议 扣 押 财 产 或 禁 止 被 指 控 违 反 第 二 

十 条 的 措 施 的 施 行 . 

二 、 如 果 仲 裁 庭 作 出 不 利 于 争 端 缔 约 方 的 最 终 案 炜 , 仲 裁 庭 

仅 可 依 照 第 三 款 规 定 之 要 求 分 别 或 一 并 作 出 如 下 裁 决 : 

( 一 ) 金 钱 赔 偿 及 任 何 适 用 利 息 : 

( 二 ) 恢 复 财 产 原 状 , 在 此 种 情 况 下 ; 该 裁 决 床 规 定 争 端 缔 

约 方 可 以 金 钱 赔 偿 及 任 何 适 用 利 息 方 式 代 替 恢 复 厚 状 。 

仲 裁 庭 亦 可 根 据 适 用 仲 裁 规 则 对 费 用 进 行 裁 决 。 

三 、 如 果 诉 请 是 针 对 投 资 者 所 有 或 控 制 的 以 法 人 为 形 式 的 涌 

盖 投 资 的 损 失 提 起 的 , 则 : 

( 一 ) 金 钱 赔 偿 及 适 用 利 息 的 仲 裁 裁 决 应 规 定 将 该 款 项 支 付 



给 该 涵 盖 投 资 :; 

( 二 ) 恢 复 财 产 原 状 的 仲 裁 裁 决 应 规 定 恢 复 原 状 适 用 于 该 涵 

盖 投 资 ; 以 及 

( 三 ) 仲 裁 裁 决 应 规 定 该 裁 决 不 影 响 任 何 个 人 依 据 国 内 可 适 

用 法 律 可 获 得 救 济 的 任 何 权 利 , 

四 、 仲 裁 庭 不 得 要 求 争 端 缔 约 方 支 付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。 

第 三 十 二 条 

裁 决 的 终 局 性 和 执 行 

一 、 仲 裁 庭 作 出 的 裁 决 除 了 限 于 争 端 双 方 之 间 和 就 本 案 件 而 

言 外 , 均 无 约 束 力 . 

二 、 除 本 条 第 三 款 规 定 和 对 临 时 裁 决 适 用 的 审 查 程 序 外 , 争 

端 方 应 遵 守 并 执 行 裁 定 , 不 得 延 误 。 

三 、 争 端 方 仅 在 如 下 情 况 下 方 可 寻 求 执 行 最 终 裁 决 : 

( 一 ) 在 根 据 《ICSID 公 约 》 作 出 最 终 裁 决 的 情 况 下 : 

1, 如 争 端 方 未 要 求 修 改 或 庚 止 该 裁 决 , 则 在 裁 决 作 出 日 

起 越 过 120 日 , 或 

2, 修 改 或 废 止 程 序 已 结 束 ; 并 且 

( 二 ) 在 根 据 《ICSID 附 加 便 利 规 则 》 或 《UNCITRAL 仲 裁 规 

则 》 作 出 最 终 裁 决 的 情 况 下 : 

1 自 裁 决 作 出 之 日 起 巳 过 90 日 , 且 争 端 双 方 均 未 启 动 修 



改 、 撒 销 或 废 止 该 裁 决 的 程 序 , 或 

2, 法 院 已 驳 回 或 接 受 修 改 、 撒 销 或 废 止 该 裁 决 的 申 请 , 并 

日 汗 有 进 一 步 上 诉 。 

四 、 任 一 缔 约 方 均 应 履 行 在 其 领 土 内 执 行 裁 决 的 程 序 . 

第 四 部 分 

第 三 十 三 条 

一 舱 例 外 

一 、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适 用 于 与 文 化 产 业 相 关 的 措 旅 . 
“ 文 化 产 业 “ 系 指 从 事 如 下 任 一 活 动 的 自 然 人 或 企 业 : 

( 一 ) 以 印 刹 或 机 器 可 读 形 式 的 出 版 、 发 行 或 销 售 书 籍 、 杂 
志 、 期 刊 或 报 纸 , 但 不 包 括 仅 仅 对 前 述 所 列 的 印 刷 或 排 版 活 动 : 

( 二 ) 出 版 、 发 行 、 销 售 或 展 览 电 影 或 录 像 : 
( 三 ) 出 版 、 发 行 、 销 售 或 展 览 音 频 或 视 频 音 乐 录 音 : 
( 四 ) 以 印 刷 或 机 器 可 读 形 式 出 版 、 发 行 、 销 售 或 展 览 音 

乐 ; 或 
( 五 ) 旨 在 能 够 为 普 通 大 众 直 接 接 收 的 无 线 电 通 讯 , 以 及 所 

有 的 广 播 电 台 , 电 视 台 或 有 练 广 播 事 业 和 所 有 的 卫 星 节 目 以 及 广 
播 网 络 服 务 . 

二 、 只 要 相 关 措 施 不 以 武 断 或 不 合 理 之 方 式 适 用 , 或 不 构 成 



对 国 际 寅 晚 或 投 资 之 变 相 限 制 ,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被 理 解 
为 阻 止 缔 约 方 采 取 或 维 持 下 述 措 施 , 包 括 环 境 措 施 : 

( 一 ) 确 保 遵 守 与 本 协 定 条 款 无 不 一 致 的 法 律 法 规 所 必 要 的 

( 二 ) 保 护 人 类 、 动 物 或 植 物 生 命 或 健 康 所 必 要 的 措 施 ; 或 

( 三 ) 与 保 护 有 生 命 或 无 生 命 的 可 耗 尽 自 然 资 源 相 关 的 掀 

施 , 加 果 此 类 措 施 与 限 制 国 内 生 产 或 消 费 的 措 施 同 时 有 效 实 施 。 

三 、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被 理 解 为 阻 止 缔 约 方 基 于 审 慎 

原 因 采 取 或 维 持 的 台 理 揩 施 , 例 如 : 

( 一 ) 保 护 存 款 人 、 金 融 市 场 参 与 者 和 投 资 者 、 投 保 人 、 

索 赔 人 、 或 金 融 机 构 对 其 负 有 倌 托 责 任 的 人 的 掀 施 ; 

( 二 ) 维 持 金 融 机 构 的 安 全 、 稳 健 、 完 整 或 其 财 务 责 任 的 掀 

施 ; 以 及 

( 三 ) 确 保 缔 约 方 金 融 体 系 的 完 整 性 和 稳 定 性 的 措 施 。 

四 、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适 用 于 公 共 实 体 为 实 施 货 币 

和 相 关 信 货 政 策 或 汇 率 政 策 而 曾 道 适 用 的 非 歧 视 性 措 施 、 本 款 不 

应 影 响 缔 约 方 依 据 第 十 二 条 应 承 担 的 义 务 。 

五 、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被 理 解 为 : 

( 一 ) 要 求 缔 约 方 提 供 或 允 许 获 得 其 认 定 披 露 后 将 违 背 其 根 

本 安 全 利 益 的 借 息 ; 

“ 据 理 解 , 本 款 中 “ 投 资 者 “ 特 指 缔 约 方 金 融 市 地 中 的 投 资 者 。 

0 * 公 共 实 体 “ 系 指 缔 约 方 的 中 央 银 行 或 货 币 管 理 机 构 , 或 缔 约 方 拥 有 或 控 制 的 任 何 金 融 机 构 ,



( 二 ) 阻 止 缔 约 方 采 取 养 认 为 保 护 其 根 本 安 全 利 益 所 必 要 的 
任 何 如 下 措 施 : 

1, 此 类 措 施 与 武 器 , 弹 药 和 战 争 工 具 的 贸 易 有 关 , 并 与 
目 接 或 间 接 为 军 事 或 其 他 安 全 设 施 之 目 的 而 进 行 的 其 他 货 物 、 材 
料 、 服 务 和 技 术 的 宛 易 和 交 易 有 关 , 

2, 在 战 时 或 其 他 国 际 关 系 紧 急 情 况 时 采 取 的 措 施 , 或 
3, 此 类 措 施 与 执 行 关 于 不 扩 散 核 武 器 或 其 他 核 爆 点 装 量 
的 国 家 政 策 或 国 际 协 定 有 关 ; 或 

( 三 ) 阻 止 缔 约 方 根 据 联 台 国 宪 章 为 履 行 维 护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

全 义 务 而 采 取 行 动 。 

六 、 ( 一 )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被 理 解 为 要 求 缔 约 方 提 

供 或 允 许 获 得 这 样 的 借 息 , 此 类 信 息 披 露 后 将 阻 碍 法 律 执 行 或 有 

顾 客 账 户 信 息 保 密 性 的 法 律 . 
( = ) 本 协 定 中 任 何 规 定 均 不 得 被 理 解 为 , 在 永 协 定 下 任 何 

争 端 解 决 过 程 中 , 要 求 缔 约 方 提 供 或 允 许 获 得 受 其 竟 争 法 律 保 护 
的 信 息 , 或 要 求 缔 约 方 的 章 争 主 管 部 门 提 供 或 允 许 获 得 任 何 其 他 
秘 密 信 息 或 保 护 不 被 拐 霍 的 信 息 . 

( 三 ) 在 第 ( 二 ) 分 款 中 , 若 缔 约 方 无 其 他 通 知 , 则 “ 竞 学 
主 管 部 门 “ 系 指 

1, 对 加 拿 大 而 言 , 章 争 委 员 ; 以 及 
2 对 中 国 而 言 , 国 务 院 反 垫 断 执 法 机 构 。 



缔 约 双 方 应 及 时 以 外 交 照 会 的 形 式 将 第 1、2 分 款 所 述 章 争 

主 管 部 门 的 继 任 者 通 知 对 方 。 

“ 受 竟 争 法 律 保 护 之 信 息 “ 系 指 : 

1, 对 加 拿 大 而 言 ,《 竞 争 法 》 第 29 芸 (R, S 1985, 

c. 34 ) 规 定 范 围 内 的 信 息 , 或 其 任 何 后 续 条 款 规 定 的 信 

息 ; 以 及 

2 对 中 国 而 言 , 受 《 反 垫 断 法 》、 《 价 格 法 》 和 《 反 不 正 

当 竞 争 法 》 保 护 不 得 披 露 的 信 息 , 或 其 任 何 后 续 条 款 规 定 

的 信 息 。 

七 、 缔 约 方 采 取 的 征 合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依 据 《WT0 协 定 》 第 九 

条 第 三 款 通 过 的 决 定 的 措 施 , 应 视 为 与 本 协 定 保 持 一 致 。 打 算 根 

据 本 协 定 第 二 十 条 采 取 行 动 的 投 资 者 不 得 提 出 此 一 致 性 措 施 违 反 

本 协 定 的 诉 请 。 

第 三 十 四 条 

排 除 

本 协 定 第 十 五 条 和 第 三 部 分 不 适 用 于 第 四 部 分 第 三 十 四 条 的 
附 录 所 规 定 的 决 定 ,



第 三 十 五 条 

生 效 与 终 止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各 自 完 成 为 使 本 协 定 生 效 的 内 部 法 律 程 序 后 , 

应 通 过 外 交 渠 道 通 知 对 方 。 本 协 定 自 收 到 第 二 份 通 知 的 次 月 第 一 

天 起 生 效 , 且 应 保 持 至 少 15 年 有 效 期 。 

二 、 首 个 15 年 有 效 期 届 满 后 , 本 协 定 仍 将 继 续 有 效 。 在 此 

后 的 任 何 时 候 , 任 一 缔 约 方 均 可 终 止 本 协 定 。 呆 一 缔 约 方 收 到 终 

止 协 定 的 通 知 一 年 后 , 协 定 将 终 止 效 力 。 

三 、 对 于 本 协 定 终 止 日 前 进 行 的 投 资 , 自 协 定 终 止 日 起 算 , 

本 协 定 第 一 至 第 三 十 四 条 及 本 条 第 四 款 仍 将 继 续 有 效 15 年 。 

、 本 协 定 附 录 及 脚 注 构 成 本 协 定 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部 分 。 

缔 约 国 各 自 政 府 的 授 权 代 表 于 此 签 署 本 协 定 , 以 昭 借 守 . 



本 协 定 一 式 两 份 ,2012 年 9 月 日 签 罩 于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, 分 

别 以 中 文 、 英 文 和 法 文 写 就 , 所 有 文 本 均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代 表 加 拿 大 政 府 代 表 

才 诚 作 



第 二 部 分 第 八 条 的 附 录 

例 外 

一 、 加 拿 大 保 留 采 取 或 维 持 不 符 合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或 第 七 条 

规 定 义 务 的 措 施 之 权 利 , 前 提 条 件 是 措 施 应 是 根 据 于 2008 年 5 

月 29 日 在 利 马 签 罩 的 《 加 拿 大 和 秘 鲁 共 和 国 自 由 赋 易 协 定 》 附 

录 二 中 加 拿 大 减 让 表 , 包 括 其 眉 注 , 加 拿 大 保 留 权 利 采 取 或 维 持 

针 对 秦 鲁 投 资 者 或 秘 鲁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的 措 旁 。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即 

使 加 拿 大 和 秘 鲁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不 再 有 效 , 加 拿 大 休 保 留 此 权 利 . 

二 、 中 国 保 留 采 取 或 维 持 不 符 合 第 五 条 、 第 六 条 或 第 七 条 规 

定 义 务 的 措 施 之 权 利 , 前 提 条 件 是 措 施 应 是 根 据 于 2008 年 4 月 

28 日 在 北 京 签 署 的 《 中 国 和 秦 鲁 共 和 国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》 第 

章 , 中 国 保 留 权 利 采 取 或 维 持 针 对 秘 鲁 投 资 者 或 秘 鲁 投 资 者 的 投 

资 的 措 施 。 为 进 一 步 明 确 , 即 使 中 国 和 秘 鲁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不 再 有 

效 , 中 国 休 保 留 此 权 利 。 



第 二 部 分 第 十 条 的 附 录 _ 

征 收 

缔 约 双 方 确 认 如 下 共 同 理 解 : 

一 、 间 接 征 收 源 于 缔 约 方 采 取 的 一 项 或 一 系 列 措 施 , 该 等 措 

施 与 直 接 征 收 具 备 同等 效 力 , 但 没 有 在 形 式 上 体 现 为 转 移 所 有 权 

或 直 接 汗 收 。 

二 、 刻 断 缔 约 方 一 项 或 一 系 列 措 施 是 否 构 成 间 接 征 收 , 需 要 

在 事 实 的 基 础 上 针 对 个 桃 进 行 调 查 , 霁 要 考 虑 的 因 素 包 括 但 不 限 

于 : 

《 一 ) 该 措 施 或 该 系 列 措 旁 的 经 济 影 响 , 垂 然 缔 约 一 方 的 一 

项 措 施 或 一 系 列 措 施 对 投 资 的 经 济 价 值 有 负 面 影 响 这 个 单 一 事 实 

并 不 表 明 间 接 征 收 已 经 发 生 ; 

( 二 ) 该 措 旁 或 该 系 列 措 施 在 何 种 程 度 上 干 预 了 作 出 投 资 的 

明 显 、 合 理 期 待 ; 以 及 

( 三 ) 该 措 施 或 该 系 列 措 施 的 性 质 。 

三 、 除 了 在 极 少 数 的 情 况 下 , 例 如 一 顺 措 施 或 一 系 列 措 施 从 

目 标 来 看 相 当 严 重 , 以 至 于 这 些 措 施 不 能 认 为 以 善 意 方 式 采 取 和 

适 用 , 则 缔 约 方 为 保 护 公 众 福 祉 之 合 法 公 共 目 的 , 如 健 康 、 安 全 

和 环 境 , 而 设 计 和 适 用 的 一 项 或 一 系 列 非 歧 视 性 措 施 , 不 构 成 间 

接 征 收 。 



第 二 部 分 第 十 二 条 的 附 录 

转 移 和 汇 克 手 续 

对 于 中 国 而 言 : 

一 、 第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的 义 务 , 仅 在 转 移 符 合 中 国 现 行 关 

于 汇 兑 管 制 的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手 续 时 方 可 适 用 。 这 些 手 续 
( 一 ) 不 得 被 用 作 规 避 中 国 在 本 协 定 下 承 诺 或 义 务 的 手 段 : 

并 东 
( 二 )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均 不 得 比 原 始 投 资 时 所 要 求 的 手 续 更 加 

严 格 . 
二 、 就 这 些 手 续 而 言 , 中 国 给 予 加 拿 大 投 资 者 或 加 拿 大 投 资 

者 的 涵 盖 投 资 的 待 遇 不 得 低 于 中 国 给 予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或 此 投 资 者 
的 投 资 的 待 遇 。 只 要 根 据 中 国 相 关 法 律 这 些 手 续 不 再 必 要 , 第 十 
二 条 第 一 款 在 适 用 时 不 得 有 任 何 限 制 . 

三 、 如 果 转 移 在 为 完 成 转 移 手 续 通 常 需 要 的 期 限 内 实 现 , 则 
转 移 应 当 视 作 第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意 义 上 的 “ 不 迟 廷 “ 地 进 行 。 武 期 
限 应 自 相 关 申 请 以 完 整 和 真 实 的 文 件 和 信 息 向 相 关 外 汇 管 理 部 门 
提 交 之 日 起 算 , 目 不 得 超 过 两 个 月 . 



第 三 部 分 第 二 十 一 条 的 附 录 

诉 请 提 交 仲 裁 的 前 提 条 件 : 对 缔 约 方 的 特 定 要 求 

如 果 诉 请 涉 及 中 国 的 措 施 : 
一 、 在 收 到 意 向 通 知 口 , 或 在 任 何 之 前 的 时 间 , 中 国 应 当 要 

求 投 资 者 使 用 国 内 行 政 复 说 程 序 。 在 提 出 行 政 复 议 申 请 四 个 月 后 
, 加 果 投 资 者 认 为 争 端 仍 旧 存 在 , 或 者 不 存 在 可 用 的 此 种 救 
济 , 则 投 资 者 可 将 其 诉 请 提 交 仲 裁 . 

二 、 加 果 投 资 者 在 中 国 法 院 就 中 国 被 诉 违 反 第 二 部 分 项 下 义 
务 的 相 关 措 施 提 起 诉 讼 , 仅 在 国 家 法 院 作 出 判 决 前 该 投 资 者 撤 诉 
的 情 况 下 , 该 投 资 者 方 能 依 据 第 二 十 条 规 定 将 诉 请 提 交 仲 裁 . 本 
规 定 不 适 用 于 第 一 款 提 及 的 国 内 行 政 复 议 程 序 。 

如 果 诉 请 涉 及 加 拿 大 的 措 旅 : 
三 、 投 资 者 和 企 业 ( 如 果 诉 请 是 由 于 投 资 者 直 接 或 间 接 拥 有 

或 控 制 的 作 为 法 人 的 加 拿 大 企 业 的 利 益 遭 受 损 失 或 损 害 而 提 起 ) 
应 放 弃 启 动 或 继 续 依 据 任 一 缔 约 方 法 律 在 任 何 行 政 法 庭 或 法 院 进 
行 的 程 序 或 其 他 争 端 解 决 程 序 , 如 果 该 程 序 与 加 拿 大 被 指 控 违 反 
第 二 十 条 的 措 施 有 关 。 但 根 据 加 拿 大 法 律 在 行 政 法 庭 或 法 院 寻 求 
森 止 性 、 宣 示 性 或 其 他 类 似 救 济 ( 不 涉 及 赔 偃 金 支 付 ) 的 程 序 除 
外 

s am 

1 本 款 中 “ 四 个 月 “ 的 时 随 是 基 于 在 本 协 定 生 效 时 的 《 中 华 人 氓 共 和 匿 行 政 复 议 法 》 〔 于 1999 年 
4 月 29 日 在 第 九 屠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) 的 相 关 规 定 确 定 的 。 如 果 将 
来 中 国 修 改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复 议 法 》 规 定 的 关 于 行 政 复 议 时 限 的 相 关 条 款 , 中 国 应 及 时 向 
加 拿 大 提 供 相 关 信 息 , 并 可 恢 据 本 协 定 第 十 八 条 向 加 侣 大 请 求 碰 商 。



四 、 第 三 款 所 提 及 的 弃 权 声 明 应 送 达 加 拿 大 , 并 应 包 含 在 诉 

请 提 交 仲 裁 的 文 件 中 。 如 果 加 拿 大 剥 夺 了 争 端 投 资 者 对 于 企 业 的 

控 制 权 , 则 不 得 再 要 求 企 业 的 弃 权 。 



第 三 部 分 第 二 十 九 条 的 附 录 

非 争 端 方 书 面 陈 述 

一 、 请 求 提 交 非 争 端 方 书 面 陈 述 的 申 请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: 

( 一 ) 以 书 面 形 式 提 出 , 由 申 请 人 注 明 目 期 并 签 字 , 并 包 括 

申 请 人 的 地 址 和 其 他 详 细 联 络 方 式 ; 

( 二 ) 不 长 于 5 页 ; 

( 三 ) 对 申 请 人 进 行 描 述 , 包 括 其 成 员 资 格 和 法 律 地 位 ( 例 

如 公 司 、 贸 易 协 会 或 其 他 非 政 府 组 织 ) 、 其 一 般 目 标 、 活 动 性 

质 、 以 及 上 级 组 织 ( 包 括 任 何 直 接 或 间 接 控 制 申 请 人 的 组 织 ) ; 

( 四 ) 披 露 申 请 人 是 否 与 任 一 争 端 方 存 在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附 属 

关 系 ; 

( 五 ) 明 确 说 明 在 准 备 书 面 陈 述 过 程 中 提 供 任 何 财 务 或 其 他 

协 助 的 政 府 、 个 人 或 组 织 ; 

( 六 ) 明 确 说 明 申 请 人 在 仲 裁 中 利 害 关 系 的 性 质 , 包 括 解 释 

通 过 引 入 与 争 端 方 不 同 的 观 点 、 专 业 知 识 或 见 解 , 该 书 面 陈 述 将 

如 何 协 助 仲 裁 庭 就 与 仲 裁 程 序 相 关 的 事 实 或 法 律 问 题 作 出 决 定 ; 

( 七 ) 在 其 书 面 陈 述 中 明 确 说 明 申 请 人 在 仲 裁 中 提 及 的 事 实 

或 法 律 问 题 ; 以 及 

( 八 ) 用 仲 裁 程 序 所 用 语 言 。 

二 、 非 争 端 方 提 交 的 书 面 陈 述 应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: 

( 一 ) 由 提 交 书 面 陈 述 的 人 注 明 日 期 并 签 字 ; 



( 二 ) 简 洁 , 包 含 所 有 附 录 在 内 ,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不 得 越 过 

20 页 :; 

( 三 ) 准 确 阎 述 支 持 申 请 人 就 相 关 问 题 的 立 场 ; 以 及 

( 四 ) 仅 涉 及 争 议 范 围 内 的 事 项 。 



第 四 部 分 第 三 十 四 条 的 附 录 

排 除 

一 、 加 拿 大 根 据 关 于 在 加 拿 大 投 资 的 法 律 一 一 《 加 拿 大 投 资 

法 》 作 出 的 如 下 审 查 决 定 : 

( 一 ) 关 于 是 否 初 始 批 准 受 审 查 的 投 资 的 决 定 ; 或 

( 二 ) 关 于 是 否 准 许 投 资 的 国 家 安 全 审 查 决 定 ; 

不 适 用 本 协 定 第 十 五 条 和 第 三 部 分 的 争 端 解 决 规 定 . 

二 、 中 国 依 据 有 关 外 国 投 资 管 理 的 法 律 、 法 规 及 规 章 作 出 的 

如 下 审 查 决 定 : 

( 一 ) 关 于 是 否 初 始 批 准 受 审 查 的 把 资 的 决定 : 或 

( 二 ) 关 于 是 否 准 许 投 资 的 国 家 安 全 审 查 决 定 :; 

不 适 用 本 协 定 第 十 五 条 和 第 三 部 分 的 争 端 解 决 规 定 . 

m 

“ 对 加 拿 火 而 言 , 第 一 款 中 “ 初 始 批 准 投 资 “ 的 概 吾 指 案 据 《 加 拿 人 投 资 法 》 作 屹 的 有 关 是 否 准 许 
投 资 的 所 有 决 定 。 

“ 对 中 国 一 育 ,“ 图 家 安 全 审 查 “ 可 包 括 出 丁 国 家 安 全 的 目 的 而 对 各 种 形 式 的 投 资 进 行 的 审 查 。 在 
本 协 定 生 效 时 , 中 国 有 关 国 家 安 全 官 查 的 具 体 法 律 文 件 是 《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丁 建 立 外 图 投 资 者 并 
购 境 内 企 业 安 全 审 查 制 度 的 途 知 》, 重 点 规 定 外 国 投 资 者 芥 购 境 川 企 业 的 审 查 。


